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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2020 年，我县财政落实安排常规监测经费 10 万元；国

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考核工作经费总计 120.8 万元；国家重点

生态功能区考核专项调研工作业务经费 40 万元；畜禽养殖

禁养区调整工作经费 15 万元；新丰县云天海温泉度假村蝴

蝶谷酒店项目环境损害评估工作经费 15 万元；农家乐污染

整治工作经费 20 万元；第二次全国污染普查工作经费 80.24

万元（上年资金结转）；丰江河整治工作经费 15 万元；碧水

云天项目环境损害评估技术费 30 万元。根据环境保护部《关

于印发<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

考核指标体系实施细则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环办〔2014〕96

号）要求和省、市统一部署，开展我县的地表水、环境空气、

污染源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等监测工作。以保证考核

指标达标，并为我县“十四五”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指导性意

见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自评分数为 100 分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资金已于 2020年全部使用完毕，支出率 100%，主要用

于开展我县的地表水、环境空气、污染源、集中式饮用水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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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地水质等监测工作，确保完成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考核任

务和丰江河整治中的日常监测工作任务。通过开展 2020 年

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考核各项工作，确保考核结果为基本稳

定，顺利获得国家转移支付资金。完成当年的各项考核任务，

不断提高全县的水、空气、噪声等生态环境质量。2020年，

我县国家生态转移支付资金到位 2.07亿元，与 2019年对比，

增加了 500万元。开展生态环境现状分析与改善提升研究，

编制《新丰县生态环境现状分析与改善提升报告》，并通过

专家评审验收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2020 年，我县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保持稳定达

标，主要江河水质保持良好。项目已完成既定的绩效目标任

务。《新丰县生态环境现状分析与改善提升报告》，并通过专

家评审验收，项目已完成既定的绩效目标任务。新丰县第二

次全国污染冰原普查工作的事项，项目已完成既定的绩效目

标任务。《新丰县碧水云天项目环境损害评估报告》，并按要

求上报韶关市生态环境局，项目已完成既定的绩效目标任务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（1）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状况。2020年，我县县级集中

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保持稳定达标。监测结果表明，白水磜

水库水质达标率 100%，监测指标稳定下降，达到项目绩效

评价设置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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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主要江河水质状况。2020年，我县主要江河水质

保持良好。监测结果表明，新丰江及其支流主要监测断面达

标率均为 100%，均达到地表水水环境功能区划要求，达到

项目绩效评价设置要求。

（3）环境空气质量状况。2020年，我县城区环境空气

质量自动监测站有效监测天数为 353天，其中空气优良 349

天，空气质量优良达标率为 98.87%，达到项目绩效评价设置

要求。

（4）有些项目属于采购第三方服务，不存在分用途的

情况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由于下达时间比较迟，造成项目整体进展不太理想。专

项资金项目的实施均要严格程序执行，如资金下达到位比较

迟，就容易致使项目实施、资金支付进展缓慢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下一步需持续充实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

质量考核工作机构，落实考核专项经费，按照《提升报告》

中的建议，开展相关工作，确保考核成绩逐年提高。


